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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０

—

０４２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７７７

万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相关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０

日，同洲电子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２１

号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７７７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４２９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４

，

１００

，

７９７．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１５

，

８２９

，

２０３．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０９

］

８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出具

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已经就向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８

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了

４

，

７７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了股份登记手

续，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登记托管手续。

二、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有关承诺

根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８

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予转让。 该部分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预计解除限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至今公司股本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２９３

，

７０９

，

８４７

股变更为

３４１

，

４７９

，

８４７

股。

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公司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４

，

７７７

万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

（％）

限售股份是

否存在质

押

、

冻结情

况

１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

否

２

北京淳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全部质押

３

上海世讯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否

４

金小红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０

否

５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４

否

其中

：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３

否

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０．７３

否

全国社保

１０１

组合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

否

６

盛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否

７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

否

８

无锡市新宝联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７０，０００ １，７７０，０００ ０．５１

否

合计

４７，７７０，０００ ４７，７７０，０００ １３．９４ —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数量

（

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９，５４０，９９３ ３７．９４％ ８１，７７０，９９３ ２３．９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６，７７０，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３，７７０，０００ ６．９６％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１％ 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８１，７７０，９９３ ２３．９５％ ８１，７７０，９９３ ２３．９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１，９３８，８５４ ６２．０６％ ２５９，７０８，８５４ ７６．０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１，９３８，８５４ ６２．０６％ ２５９，７０８，８５４ ７６．０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１，４７９，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１，４７９，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

段之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

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限售的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至同洲电子非公开发行届满

１２

个月之日，根据非公开发行对象的承诺及

有关规定，同洲电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

通； 同洲电子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非公开发行时所做出的限售承诺；同洲电子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同洲电

子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其它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且本公司对该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书；

２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西证券

为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 － ＬＯＦ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签署

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华西证券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恒生中国企

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 － ＬＯＦ

）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８

楼深圳总部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７２３／

（

０２８

）

８６１５００３５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２５９９１／

（

０２８

）

８６１５５７３３

联系人：金达勇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 惠顾办理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ＤＩＩ －

ＬＯＦ

）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收益分配公告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生效。 根

据《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有关约定，经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２４

元，可供分配基金收益为

２

，

５９９

，

８２８．４７

元；本公司

决定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收益为基准， 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收益

分配（基金简称：嘉实超短债债券，基金代码：

０７０００９

）。

现将本次收益分配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２０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３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并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

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１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２

、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认为现金

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４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本次分

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以到本

基金相关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

的，敬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七、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

２

、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

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

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中信银行、东莞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徽商

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南京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

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洛阳银行、渤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财富证券、兴业

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长城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证券、东

吴证券、光大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国海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

国元证券、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浙商证券、民生证券、平安证券、山西证券、中信万通

证券、华泰证券、中航证券（原江南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原联合证券）、德邦证券、东海证

券、宏源证券、湘财证券、世纪证券、西部证券、金元证券、国联证券、中银国际证券、中信

金通证券、广州证券、南京证券、安信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新时代证券、上海证券、

东莞证券、万联证券、第一创业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国金证券、财通证券、中投证

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

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江海证券、方正证券、英大证券、西南证券、日

信证券、广发华福证券、信达证券、东兴证券、恒泰证券、华融证券。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７４

号）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关于嘉实稳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

２０１０

］

４４５

号）的核准，我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完成了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的募集，目前验资工作已完成。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４

，

４８１

，

９５７

，

０２８．６５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４

，

４８１

，

９５７

，

０２８．６５

份；认购款项在本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

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１

，

００６

，

４８８．０６

元人民币。 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全额

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３７

，

６８３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１．００

元 人民币计算，本

次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４

，

４８２

，

９６３

，

５１６．７１

份基金份额， 已分别

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本基金

招募说明书、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获得

书面确认，本基金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

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

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

证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起，参加以下活动：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基金代

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参加申银万国证券、光大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参加海通证券、中信建投

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 参加上海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

一、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最低享受

４

折

优惠；通过电话委托等非现场委托方式申购本公司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最低享受

５

折优惠。

上述两项最低优惠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

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光大证券、海通证券、上海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基金，其申购

费率（含分级费率）享受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

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申购费率（含分

级费率）享受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

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二、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网上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基金

认购费率。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上述代销机构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三、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９５２５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５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６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在部分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商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起，旗下基金在上述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４２０００２

，基金代码

Ｂ

类：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

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

三、基金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现场柜台系统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受优惠。 其

中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其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

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上述除海通证券之外的代销机构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同

于原申购费率。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四、最低申购金额

投资者应与上述代销机构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其中世纪证券最低每

次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海通证券、平安证券、光大证券、招商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新时代证券、国

泰君安证券最低每次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若最低申购金额进行调整，详见上述代销机构的基金

定投业务规则。

五、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ｃｎ

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５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０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７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８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１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５１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新余发电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前累计为新余公司担保数额为

５４

，

３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

额约为人民币

６９９

，

４０５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 本公司于近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市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新余市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

合同》”），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余发电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新余市

分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向中

国建设银行新余市分行提供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保

证期间按《保证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六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

年大会”）审议了《关于为江西大唐国际新余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提供不超过

２

亿元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同意公

司为新余发电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担保。

二、被担保人情况

新余发电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５５

，

３９１

万元，负责开发、建设、经

营新余电厂

２×２２０ＭＷ

燃煤发电机组以及节约能源项目开发、粉煤

灰综合利用有关业务。 大唐国际持有新余发电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余发电公司资产总额约为

１２１

，

０８９

万

元，负债总额约为

１２１

，

０２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９．９４％

。

２００８

年累计实

现销售收入

６０

，

８５４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９

，

６７８

万元。 （以上数据

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余发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２３

，

４６２

万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０５

，

０６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５．１０％

。

２００９

年累计实现

销售收入

６６

，

９１０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２

，

７２０

万元。 （以上数据经

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余发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１４

，

８５７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１００

，

６６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７．６４％

。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累计

实现销售收入

２７

，

０１９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４

，

２０３

万元。 （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为新余发电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新余市分行借款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提供全额担保，以供用于置换到期借款，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保证期间为按中国建设银行新余市分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

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

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而该借款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为

１２

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新余发电公司向商业银行借款， 是为满足偿还到

期贷款的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新余发电公司向商业银行借款

提供相应的担保，以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

公司相应的董事会和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６９９

，

４０５

万元（未经审计），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１．３８％

，均是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５

证券简称：太原刚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６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太原刚玉（

０００７９５

）

Ａ

股股票交易价格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８

月

３１

日、

９

月

１

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１

小时，

１０

：

３０

分复

牌。

二、关注、核实情况

１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２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经征询公司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除本公司

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４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至少

三个月内不会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２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太原双塔刚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O年九月二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签署的

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起，增加中银国际

证券代理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２３３００７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２３３００６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２３３００５

）、 摩根士丹利华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

１６３３０３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３０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２３３００１

）

６

只基金的销售业务。

中银国际证券将在全国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

开户和申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４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１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前以传真和电子邮件传送会

议资料、并经电话确认，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９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０

：

００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９

张。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行申请

１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一年期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决定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平县支行申请

１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贷

款，期限为一年，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周转。

经书面记名通讯表决，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

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一年期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决定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曲靖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贷款，期

限为一年，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周转。

经书面记名通讯表决， 该议案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

得通过。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O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松江河发电厂未能及时履

行还款义务一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吉林省

高级人民法院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向公司送达了（

２００９

）吉民二初字第

５

号《受理

案件通知书》。 经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协商，在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大股东吉

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签订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基础上，

松江河发电厂与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归还本金

１４

，

０７８．５２

万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归还利息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对

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２

号、

５４

号和

６２

号和

２０１０

年第

５３

号公

告）。

二、进展情况

依据公司与松江河发电厂签署的《还款协议书》，松江河发电厂应在协议

生效之日起

２

年内分两次还清所欠公司委托贷款利息 （

３９

，

０３１

，

５１９．２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归还

５０％

，剩余利息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还清。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收到松江河电厂第二笔还款利息

９

，

５１５

，

７５９．６０

元。 至此，

２０１０

年松

江河电厂应还利息已全部付清，剩余利息按还款协议继续履行。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松江河电厂已按照《还款协议书》履行了还款义务，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将产生有利影响。 公司会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松江河发电厂的还款进账单。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一日


